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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58(2008)号决议 
 
 

  2008 年 12 月 22 日安全理事会第 6057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布隆迪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特别是第 1719(2006)号和第

1791(2007)号决议， 

 重申对布隆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坚定承诺， 

 欢迎 2008 年 12 月 4 日《布琼布拉大湖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关于布隆

迪和平进程的宣言》以及布隆迪政府与解放党-民解力量达成的协议， 

 感谢区域和平倡议、南非促和小组、非洲联盟和政治事务局持续参与支持布

隆迪的巩固和平努力，以促进全面执行 2006 年 9 月 7 日布隆迪政府与解放党-民

解力量在达累斯萨拉姆签署的《全面停火协议》, 

 注意到布隆迪在巩固和平关键领域取得的进展，以及依然存在的各种挑战，

特别是执行与民族解放力量(解放党-民解力量)签署的《全面停火协议》，巩固经

民主选出的机构，加强善治，完成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以及推动安

全部门改革，包括确保安全部队和司法机构有效地保护人权和法治， 

 欣见成立了常设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重申其成员的任命需要通过一个独

立、包容各方的过程，并重申必须本着曾导致成功实现过渡的《布隆迪宪法》所

阐明的和解与对话精神，筹备定于 2010 年举行的选举， 

 强调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在布隆迪巩固和平并实现长期发

展，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对布隆迪问题的继续参与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

合主席最近率团进行的访问，注意到 2008 年 6 月对《布隆迪建设和平战略框架》

执行进展情况所作的半年审查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2008年 12月

11 日所作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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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过渡时期司法对于促进布隆迪全体人民的相互间持久和解非常重要，欢

迎在筹备关于成立过渡时期司法机制的全国协商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成立了技

术性后续工作委员会和民间社会代表论坛等， 

 关切地注意到继续存在侵犯人权行为和限制公民自由现象，包括逮捕政治反

对派成员以及民间社会、媒体和工会的代表，欢迎政府决定撤销其对于政治党派

及社团所举行会议和示威活动的管制命令， 

 欢迎布隆迪当局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特别是对穆因加屠杀事件的部分肇

事者进行了审判和定罪， 

 回顾其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和第 1820(2008)号决议、

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第 1674(2006)号决议和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第

1612(2005)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布隆迪综合办事处(联布综合办)的第四次报告

(S/2008/745)， 

 1. 决定将第 1719(2006)号决议规定的、经第 1791(2007)号决议延长的联

布综合办任务期限延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 敦促布隆迪政府和解放党-民解力量尽一切努力在2008年 12月 31日之

前执行它们在 2008 年 12 月 4 日达成的协议，以便使和平进程的这个最后阶段得

以圆满结束，呼吁双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制造紧张关系或恢复敌对状态的行动，

并本着合作精神，通过对话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3. 呼吁解放党-民解力量同政府、核查与监察联合机制及所有国际伙伴合

作，以鼓励其所有战斗人员无条件地前往集结地，全面落实解除武装、复员和社

会安置进程； 

 4. 鼓励区域和平倡议领导人、非洲联盟、南非促和小组、政治事务局及其

他国际伙伴持续开展努力，协助有关各方执行 12 月 4 日的《宣言》，并继续积极

在实地参与互动，以监察这一进程并确保其可持续性； 

 5. 再次请秘书长通过联布综合办等途径，发挥强有力的政治作用，与次区

域、区域和国际伙伴充分协调，支持和平进程的所有各个方面； 

 6. 鼓励布隆迪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创造有利于在 2010 年举行自由、公平

及和平选举的环境，欢迎联合国随时愿意协助此进程； 

 7. 请秘书长执行代表协助并促进国家和国际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尤其

是在即将举行的选举方面，同时继续支持它们努力维持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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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鼓励布隆迪政府继续努力克服巩固和平方面的挑战，特别是民主治理、

司法、安全改革及保护人权； 

 9. 鼓励布隆迪政府、建设和平委员会及其国家和国际伙伴兑现其在《建设

和平战略框架》下所作的承诺，请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联布综合办和联合国国家工

作队的支助下，继续协助布隆迪政府为布隆迪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及长期发展奠定

基础，并调集所需资源以实现这些目标，包括为即将举行的选举调集资源； 

 10. 强调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重要性，敦促所有国际伙伴，特

别是联布综合办、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确保在复员和重返社会多国方案以及设立

布隆迪问题专用信托基金机制之间的过渡期不存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缺口； 

 11. 在这方面鼓励布隆迪政府与所有国际伙伴协作，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第 1612(2005)号、第 1674(2006)号和第 1820(2008)号决议的规

定，制定一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战略，并为复员士兵、前战斗人员、回

归难民、流离失所群体和其他受武装冲突影响的脆弱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可

持续地重返社会经济生活奠定基础； 

 12. 鼓励布隆迪政府在联布综合办和其他伙伴的支助下，确保关于建立过渡

时期司法机制的全国协商尽快开始，不再进一步拖延； 

 13. 鼓励布隆迪政府继续努力扩大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包括设立国家独立

人权委员会，同时铭记大会第 48/134 号决议所概述的《巴黎原则》，还鼓励布隆

迪政府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公民在没有恐惧和不受恫吓

的情况下充分享有《布隆迪宪法》中载明的，并在各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布隆

迪已批准文书中规定的公民、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 

 14. 表示尤其关切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持续存在，敦促布隆迪政府采取必要步

骤，包括通过具体立法，防止再有这些侵犯行为发生，并确保按照国际法，将应

负责任者绳之以法； 

 15. 要求解放党-民解力量和其他武装团体不再拖延地无条件释放所有与它

们有关联的儿童，强调必须让他们持久地重返社会并得到重新安置； 

 16. 敦促联布综合办加强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

在其各自能力和目前任务规定范围内合作的现有规定； 

 17. 鼓励秘书长执行代表继续开展行动，加强联合国实地工作的一体化和效

力，以帮助执行《布隆迪建设和平战略框架》并落实布隆迪政府和人民的恢复与

发展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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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请秘书长最迟于2009年5月向安理会报告联布综合办执行任务的情况，

包括他打算在 2009 年初从事的技术评估任务的结果，并在他的报告中提出可指

导安理会就联布综合办未来方向作出决定的任何建议； 

 19.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